
中国科学院

科发条财函字〔2013〕24 号

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（筹）关于进一步征集2013年度院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的通知
院属各有关单位：
青年科技人才是我院未来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力量。根据院“创新2020”人才发展战略要求，为进一步提升我院35岁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研活动组织能力，院科研装备研制工作将向青年科技人才倾斜支持。在今年4月《关于2013年度院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基础上，现进一步针对青年科技人才征集项目，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做好项目推荐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重点支持青年人才开展具有原创性思想的探索性科研仪器研制。
二、申报项目负责人年龄不超过35周岁[1977年1月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。
三、实行按单位限项申报，请各单位认真组织，每单位限推荐一项（如本年度已推荐项目中含负责人年龄不超过35周岁的项目，则此次不再推荐）。
四、不要求自筹或匹配经费。
其它项目申报要求请参见《中国科学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管理办法》（计字﹝2009﹞60号）。
请各单位于8月10日之前通过ARP系统科研条件模块上报《中国科学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同时将《实施方案》一式三份提交至我局科技条件处。
《中国科学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管理办法》和《中国科学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实施方案（院级项目）》格式等有关材料请登录“中科院科技条件信息平台”（http://www.kjtj.cas.cn/）下载。
联系人：姜言彬 姚冠辉
电话：010-68597318
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（代章）

2013年7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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